
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知发服字〔2019〕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局机关各部门，

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局其他直属单位、各社会团体：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努力织好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网，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体系的若干意见》，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 年 8 月 30 日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努力织好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网，夯实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基础，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现就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以便民利民为目标，以整合公

共资源拓展服务渠道为抓手，以高效运行机制为保障，加快建设以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区域或专业性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为主干、社会化信息服务机构为网

点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效能，努力夯实服务知识产权

全链条的基础，积极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统筹谋划、分级负责。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网点布局，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均等化。加强分层分类指导，完善协调工作机制。分级负责，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体系。

——需求导向、聚焦关键。以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需求为导向，提供便利化、高质量

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聚焦基础数据免费或者低成本开放共享，聚焦基本检索分析工具免费

或者低成本供给，聚焦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主干网络、重要节点和专业机构建设。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投入、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整合

社会资源，推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主干网络建设。引导支持行业组织积极构建专业服务

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图书情报机构等信息服务网点参与承担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

——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汇集中枢和传输枢纽作用，实现各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和各类专题数据

库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实现全国一盘棋、全覆盖。

(三)总体目标



到 2022 年，基本建成主干清晰、门类多样、内容丰富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布局日趋合理、服务渠道逐步拓宽、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服务工具渐趋多

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有力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本建成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便利高效的全

领域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实现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全覆盖，30%的

地级市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行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分别达到 100 家。在科

研院所、图书情报机构、行业组织等单位中遴选认定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100 家。

到 2025 年，全面建成覆盖广泛、层级合理、门类齐全、功能强大、服务规范的知识产权信

息公共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信息采集、加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专题数据库建设实现差异化、

共享化，各级公共服务平台一体化，各类专题数据库网络化，全面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服务功能进一步优化，信息服务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50%以上的地级市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进一步增加，形成横向联系

紧密、服务相互支撑、门类功能完善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

二、建立健全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



(四)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主干网络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整合优化现行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以各级知识产权管

理部门所属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为主的主干网络，发挥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主渠道作

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整合系统内外公共服务资源，强化信息公共

服务职能，创新信息公共服务形式，拓展信息公共服务领域，丰富信息公共服务内容。各省(区、

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统筹本地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公共服务机构职能，发

挥地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节点作用;指导各地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

支持，组建地市级综合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设立知识产权信

息公共服务机构。引导各类产业园区、试验示范区、服务业集聚区等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机构，为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便民利民的专业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五)统筹布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

强化部际合作，积极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图书情报机构、国家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互联网发

布平台、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等纳入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作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

服务的重要网点，向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积极推进国

防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构建军民融合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引导支持知识产

权领域行业组织加强与相关行业组织的横向合作，面向其会员开展专业领域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鼓励支持市场化高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或者低成本信息服务。

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中，遴选认定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国家知识产权

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给予重点支持。

(六)积极推进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



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鼓励支持地方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合作机制，

促进区域信息服务体系共建共享。积极推动京津冀资源共享，促进京津冀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一体化、协同化发展。支持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加强协作，加快构建长三角一体化的知识产权信息

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建设高标准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

构，辐射带动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发展。鼓励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协

作，支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信息交换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

(七)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效能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的统筹工作，分层分类指导各类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积

极开展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工作和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能力培训，不断提升企业和创新创业主体

的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统筹管理，逐步扩大知识产权信息开放范围，

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和创新创业主体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体验度和满意度。加快制订知识产权信息

采集、数据加工标准，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满足社会公

众和创新创业主体日益多样化、差异化的知识产权信息需求，促进知识产权信息的共享开放和有

效传播利用。

(八)健全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运行机制

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统筹协调机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规范

化、系统化、体系化，实现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效能最大化。加强各地知识产权数据中心和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的统筹协调，建立立项通报机制，积极推进各地建设差异化、特色化的知识产权

数据中心、公共服务平台和专题数据库，推动各地横向互联共享，实现财政资金投入产出效益最



大化。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经验交流机制、服务协作机制和成果共享机制，鼓励支持同类

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形成协作网络，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整体能力。

三、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保障

(九)积极推动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建设

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建设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作为

知识产权信息的汇集中枢和传输枢纽，既是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各地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平台的数据支撑，也是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网络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汇

聚商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国际交换数据和部委共享数

据，并与经济、科技、法律、文化等信息相互关联，实现数据资源的统一性、基础性、权威性、

安全性和共享性，破除“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提供全流程、全

方位的数据支持，形成一体化的网络支撑。

(十)加快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强化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功能设计，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强大功能支持，实

现线上线下服务有机结合。坚持以系统化、模块化、智能化为原则，以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为核心，整合优化升级现有各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功能，积极推动各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网络化，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业务服务、政务服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一体化。国家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的业务服务平台实现商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业务网上办理;政务

服务平台对接国家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实现政务服务智能化;信息服

务平台以商标、专利登记簿为核心，与各部委数据实现互联共享，与各地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互联

共享，提供数据开放、查询检索、研究分析等各类基础服务。



鼓励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开发上传各类符合安全标准的免费应用工具。鼓励支持高

校、科研院所、图书情报机构等网点单位自有的专业文献、专业数据库等接入国家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鼓励支持市场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依托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向社会免费或者低成本开放共享有关服务产品。

(十一)完善区域和行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直属单位要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履行数据加工、信息服务等职责，丰富

网站服务内容，引领示范，积极开展专业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各省(区、市)和区域中心城

市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建立地方特色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配备综合性服务

队伍。支持地方及行业专业化服务机构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整体规划和区域重点发展领域，建设区

域或行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满足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需求的、更加专业化的信息

公共服务，提升区域知识产权信息利用能力。

支持各类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行业或产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科技信息服务平

台等，与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互联共享，作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重要节点，围绕知

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增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功能，面向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服务机构等不同对象开展多层次的信息公共服务。

(十二)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支持各地开展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国家重点产业领域的专项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鼓

励支持专业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重点产业，建设开放协同的产

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园区发展提供高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十三)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

支持各省市建立部门间合作机制，针对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咨询、信息利用培训等基

础性公共服务;积极发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窗口”平台贴近企业的优势，鼓励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支持各地建立中小企业知识

产权预警机制，加强知识产权预警信息的收集发布，帮助中小企业提升知识产权维权能力。积极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图书情报机构、行业组织等服务网点单位，优化服务模式，开发适合中小

企业需求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产品，免费或者低成本向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助力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十四)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培养

加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一支覆盖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专业化、

高层次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纳入知识产权专业

人员职称评定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扩大高校、科研院所、图书情报机构、行业组织等

网点单位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培训，在全国范围

内分级、分类培养人才，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宽覆盖的培训网络。支持高校图书情报学科点培

养知识产权信息分析专门人才。鼓励支持高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专业

化培训。

(十五)深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国际合作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知识产权数据信息国际交换机制，逐步

扩大数据信息交换的内容范围。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加快在华建设高水平的技术与创新支

持中心(TISC)，形成促进社会创新发展的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网络。在“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



作框架下，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参与、协同联动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络。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为企业海外维权提供基础信息服务。

四、组织实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担负起统筹者、建设者、推动者的责任，明确任务目标，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积

极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加强分层分类指导，鼓励各地将信息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到当地知识产权工作整体考核中。

(十七)加大政策支持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资金用于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各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积极

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加大对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引导作用。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省(区、市)设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发展专项资金。推动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列入地方各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政府购买支持力度。

(十八)加强效能评估

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督查评估机制，明确督查评估范围和内容，实现

督查评估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围绕地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供给质量，鼓

励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效能。


